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
	獸 醫 師 巡 房 報 告



  編號：114-____________ 
巡視日期： 114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巡視區域：□陸生動物實驗中心  □水生動物實驗中心  □養殖系溫室  □生科系魚房 
□海洋生物培育館    

巡視項目：
1. 動物臨床症狀、動物衛生、個人衛生、飼養管理、手術及術後管理、麻醉劑之使用、安樂死…等。。
2. 環境管理、工作區清潔…等。。
3. 化學/消毒藥劑、高壓滅菌鍋、其他危險物品之管制…等。
4. SOP規範執行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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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產養殖技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[bookmark: _GoBack]獸   醫   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備註：1.水生動物房舍應由獸醫師會同水產養殖技師進行。
2.巡房報告經獸醫師簽名後，交由委員會責請各動物房舍改善，委員會應將每年紀錄裝訂成冊存檔。
